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０〕４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进一步加强

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意见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

建设的意见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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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府

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意见

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关于加强基层立

法联系点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,更好发挥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

(以下简称“联系点”)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的重要

作用,根据市委部署,现就进一步加强联系点建设提出如下意见: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指导思想.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,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,落

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的要求,拓

宽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,充分发挥联系点发扬民

主、汇聚民智、普及法律三重功能,打造民意“直通车”,为推进全面

依法治市和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.

(二)工作原则.一是立足基层.确定联系点要贴近基层,到

联系点开展工作要注重听取基层群众、中小企业和基层工作人员

的意见建议,充分发挥联系点接地气、察民情的优势.二是广泛覆

盖.确定联系点要在区域、行业、领域等方面拓宽覆盖面,到联系

点开展工作要注重听取所在区域、行业各方面人士意见.三是科

学统筹.要根据法规规章项目的主要内容,科学安排参与立法的

联系点,并平衡好各联系点的工作量,防止给基层增加过多负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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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全程参与.引导联系点有序参与立法计划编制、法规规章草

案意见征集以及立法后评估等立法全过程.五是注重实效.联系

点工作要以有利于汇聚民意、民智,提升政府立法质量和效率为根

本工作目标,坚决防止形式主义.
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

(一)联系点工作任务.联系点是市政府根据立法工作需要,

在基层设立的协助收集和反映基层人民群众对立法及相关工作意

见建议的单位,主要开展以下工作:

１．组织征求对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草案的意见建议,根据需

要组织开展立法前期调研,提出制定、修改、废止相关法规、规章的

建议等;

２．组织征求对法规、规章草案的意见建议,协助市司法局组织

开展立法调研,应邀参加立法调研、座谈会等;

３．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法规、规章施行情况的评估工作,征求对

法规规章施行中的意见建议;

４．通过多种方式,协助做好法律法规在本区域、行业或单位的

宣传普及;

５．根据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的要求,参与法治建设相关工作;

６．对市政府立法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.

(二)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任务.市司法局负责组织、协调、指导

联系点参与政府立法及相关工作,具体负责编制联系点年度使用计

划,组织开展年度立法计划草案、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、立法调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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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活动,组织开展联系点工作成效评估,提出联系点调整建议等.

联系点所在地的区司法局负责对联系点的业务指导和工作支

持,统筹相关法律资源,支持联系点做好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等

各项工作,协调解决联系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,完成市司法

局交办的联系点相关工作.

三、工作机制

(一)建立联系点设立调整机制.设立联系点,一般由司法行

政部门聚焦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提供法

治保障等立法实践需要,根据有关方面推荐,结合建点条件、设点

意愿、合理分布等因素,选择法治建设基础较好、具有较强代表性

的单位,提出建议名单报市政府审定后,市政府向联系点颁授统一

的联系点标志牌.联系点应当将联系点标志牌悬挂在办公区域的

显著位置.联系点的设立期限一般为五年.市司法局根据联系点

自身制度建设、年度工作开展频次、意见征集数量和质量、意见建

议采纳情况等,对各联系点工作进行年度评估.市司法局可以根

据立法工作需要和联系点年度评估情况,提请市政府适时调整联

系点设置.

(二)建立立法信息采集网络.联系点要根据实际,以村居委、

社区、楼组、企事业单位或单位部门等为单位,设置立法信息采集

点,统筹所在区域、行业、团体、单位的基层群众、员工、会员、人大

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、基层执法工作者等各类人力

资源,组建立法信息员队伍.有条件的联系点还可以设立成员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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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顾问单位等,以便及时有效地组织开展立法相关活动,广泛征

集立法需求和意见建议.

(三)健全立法意见征集机制.根据立法任务需要,联系点可

以采取座谈会、现场调研、印送法规规章草案、使用即时通讯软件

等方式,征求基层群众对法规规章草案和其他立法工作的意见建

议.在征集意见阶段,要对法规规章内容进行解读,梳理法规规章

中群众特别关切的、可能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条款内容,把法言法

语转换为群众语言,以便基层群众更全面精准地把握条文内容和

重点;在意见整理阶段,要在保证原汁原味反映群众意见的基础上

作适当归纳整理,把群众语言转换为法言法语,以利立法部门更好

地吸收采纳.

(四)建立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.市司法局要对联系点提出

的立法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吸纳,并在法规规章公布实施后,对采纳

情况进行分析整理,及时向联系点反馈.联系点反馈的其他方面

涉及法治建设的意见建议,市司法局要认真分析,对应当由其他部

门研究解决的,及时转送相关部门并向联系点反馈.

(五)更好发挥联系点功能.要把征求立法意见建议与反映群

众呼声、培育法治精神、普及法律知识、参与社区治理、优化营商环

境等结合起来,把联系点打造成基层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政

府立法活动的重要渠道,发扬民主、汇聚民智、普及法律的重要阵

地,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建设和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,展示社会主义

民主法治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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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保障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司法行政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工

作部门负责联系点工作,加强对联系点参与全过程立法及相关工

作的组织实施和工作指导.联系点单位要明确一位领导负责联系

点工作,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系工作.

(二)加强沟通协调.市司法局要主动加强与市人大常委会相

关部门的沟通协调,在地方性法规起草和审议阶段,可以联合组织

听取联系点的意见建议.联系点要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,

争取各相关方面对联系点工作的支持配合.

(三)加强工作能力建设.市司法局要加强业务培训和经验交

流,通过安排联系点工作人员参加立法工作培训会、经验交流会以及

旁听法制审核会议等方式,努力提升联系点参与立法工作的水平.

(四)加强服务保障.市司法局可以安排年度工作经费,为联

系点购置或印制必要的法律书籍、法规规章草案背景材料、法制参

阅材料等立法工作相关资料,提高联系点联系人民群众的信息化

水平,并为联系点开展立法调研、意见征集等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

保障和物质保障.

(五)营造良好工作氛围.要通过多种方式,宣传联系点在实

现立法全过程民主、法治宣传以及推进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建设等

方面的重要作用,扩大联系点参与政府立法工作的社会影响力.

附件:上海市人民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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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人民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名单

１．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事务协商促进会

２．上海临港新片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

３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

４．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

５．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顺天村居委会

６．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街道办事处

７．上海国际港务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８．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办事处

９．上海铁路运输法院

１０．上海市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

１１．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

１２．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

１３．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办事处

１４．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

１５．上海市企业联合会

１６．上海进出口商会

１７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村委会

１８．金领谷科技产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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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．上海市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

２０．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人民政府

２１．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人民政府

２２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人民政府

２３．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人民政府

２４．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政府

２５．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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